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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警政與警察法相關圓桌論壇（二十一） 

【從隨機殺人案件談社會安全網建置】會議紀錄 

日期：2019年 10月 4日 

地點：國立臺北大學臺北校區犯罪學研究所 820 室 

 

 

主持人 

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林德華理事長： 

今天談論的主題是從隨機殺人案件來談社會安全網建置，隨機殺人案件亦可成為無差別

殺人案件，事實上台灣的治安近年來有所改善，然而令人擔憂的為毒品犯罪的問題，還有詐

騙犯罪的問題，這些問題層出不窮，花了政府很大力量亦還是很難處理的問題，需要加強努

力。另外隨機殺人案件，在國內連續發生幾件，案件的件數並不是很多，但每一案子發生都

駭人聽聞、衝擊社會，帶給民眾許多不安。每一個案子發生，都帶來家庭的悲劇。隨機殺人

案件之防治，必須透過社會安全網的建置，從國外學者開始倡議以來，包含先進國家及國

內，每一個階段政府皆有談到社會安全網的建置，如何針對隨機殺人案件治安防治的角度來

看，乃是今日所要探討的問題。過去我在刑事警察局，當時政府針對此議題也有做探討及防

治，然而仍有所欠缺，期望透過討論能提出解決方案。 

 

 

引言人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周愫嫻所長： 

經國內外文獻比較與我們的研究實證資料分析後，「無差別殺/傷人」一詞，較「隨機殺/

傷人、大規模殺人或陌生人殺人案件更為適當。無差別殺/傷人案件又可分為典型與非典型

兩種，典型無差別殺/傷人案件可定義為：「非因情財仇性等動機，不選擇被害人，或犯罪的

時、地之殺人案件」。非典型的無差別殺/傷人案件則可定義為：「因情財仇性等動機，但未

選擇特定被害人，也不選擇犯罪時、地的殺人案件。」 

目前國內外的犯罪資料統計分析，殺人者與被殺者之間的關係，陌生人關係仍為少數。

周愫嫻（2016）曾經將我國、英國、美國官方或研究估算的陌生人殺人案件比例進行比較

（參閱表 1）。2013 年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統計分析，所有殺人案件中，約 19%屬於陌生人殺

人，數字未排除幫派等特定目的的陌生人殺人類型。英國的內政部兩次殺人案件調查報告顯

示，2000 年以前，有 20%為陌生人殺人案件，2015 年，比例上升至 30%左右（不包含被害

人為 16 歲以下之殺人案件），該國精神病患自殺與殺人年度報告中，估計在 2003-2013 年間

的陌生人殺人者共 1,563 人，佔所有殺人事件中的 25%。陌生人殺人案件中有精神疾患者共

117 人，佔所有陌生人殺人的 7%（HQI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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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英美國陌生人間殺人案件佔所有殺人犯罪案件比例估計 

國家 佔 所

有 殺

人 案

件 %  

樣本來源與樣本數 資料年度 來源 備註 

美國 19 12,253 聯邦調查局統計

警 方 登 錄 既 遂 案 件

（5,572 未破案件） 

2013 FBI, 2015a  

英格蘭

威爾斯 

25 7,265 有罪判決案件 2003-2013 HQIP, 2015  

英格蘭

威爾斯 

30 518 件警方登錄既遂案

件(95 件未破案件)  

2014-2015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6 

Apr 2014 

to Mar 

2015 

我國 57 813 名在監殺人犯 1998 楊士隆, 1999  

我國 32 308 某法院有罪判決案

件 

1994-1998 侯 崇 文 ，
1999 

 

我國 49 1,161 名在監殺人犯 2002 謝文彥, 2002  

我國 46 5,283 件警方移送既遂與

未遂案件 

2006-2014 許春金, 2015  

我國 27 421 件警方移送既遂與

未遂案件 

2015 周愫嫻, 2016  

 14 421 件警方移送既遂與

未遂案件 

2015 周愫嫻, 2016 廣 義 無

差 別 殺

人案件 

 6 421 件警方移送既遂與

未遂案件 

2015 周愫嫻, 2016 狹 義 無

差 別 殺

人案件 

 

    比較挪威、美國、日本與我國的防治隨機殺人對策發現，挪威認為防治事件再度發生，

需重視領導者指揮能力、正確辨識現有風險人口、警方動員能力、應變機制，以及機關間的

情報交流與溝通。日本與我國較為類似，更傾向歸因於犯罪人個人之社會、心理、精神疾病

因素，而且我國又特別突出殺人犯之毒品使用問題，故政策上傾向於高風險人口的預防、輔

導與追蹤。美國因為發生大規模攻擊事件數量大，故發展一套風險評估、管理、分類分級、

轉介指導原則，重視科學分析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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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挪威、日本、美國、臺灣防止隨機殺人官方政策作為比較 

國家  挪威(2012)  日本(2013)  美國
FBI(2015b) 

我國(2016)  

國家（行

政、立法）  

領導、訊息交

換、危險犯 

--  --  --  

司法  --  再犯預防、風

險評估 

參與  監控毒品犯、更

生就業 

警政  領導、動員、

資源  

--  參與 通報、反應、見

警率、偵辦、協

助執行精神衛生

法 

醫療  照護被害人  再犯評估、精

神疾病與暴力

傾向防治、精

神健康資訊普

及、資源可親

近性 

參與 毒品戒治、精神

病人 

緊急應變機

制  

地方與中央作

業系統  

--  建立社區緊急

事件管理團隊  

地方應變機制、

高風險者通報機

制 

學校  --  --  風險辨識與通

報 

實施家庭教育、

毒品教育、落實

家庭政策 

情報資訊  資訊溝通 --  動態收集與交

換風險訊息與

個人  

--  

社政  建置民眾社區

關切事件通報

系統  

再犯評估、辨

識與輔導自殺/

精神病人、自

殺防治、創造

社會流動機會  

參與  強化就業、輔導

高風險家庭  

媒體  --  --  --  媒體自律  

社區  --  強 化 社 會 連

結、創造歸屬

感、提升大眾

警覺、通報事

件、關懷他人  

鼓勵通報、

提升正向行

為  

--  

       表中 -- 代表該國未特別提出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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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集了 50 份一般民眾問卷為對照組，又在我國八所監獄的 467 名殺人犯，抽取其中

221 名收容人施測，其中 9%拒訪，共收回 211 份問卷，2 份無效問卷。研究將殺人者分為四

組，分析後發現親密殺人組佔 30%、熟識殺人組 37%、陌生人非隨機殺人組佔 28%、陌生人

隨機殺人組佔 5%。此外，15 位無差別殺/傷人受刑人接受本團隊深度訪談、精神評估與心理

衡鑑，我們的研究也取得其歷審法院精神鑑定報告進行比對分析。 

    比較五組暴力犯罪因子，研究發現：（一）各組自編量表中自尊、暴力態度、憤世嫉俗

等人格特性，社會疏離感、精神病等均無顯著差異。（二）陌生人隨機殺人者比對照組同理

心顯著更低，較多生長在多重高風險家庭、親密關係冷淡、國中小中輟率高，但與對照組的

反社會人格、孤獨感、憂鬱症、藥酒癮、少年與成年前科則無顯著差異。（三）同樣是殺人

者中，不論哪一種類型，他們的人格特性中有六項相似（自尊、對暴力態度、憤世嫉俗、憤

怒、憂鬱、社交焦慮感），其他相似的社會關係與行為，尚有親密關係均淡薄、藥酒成癮性

高、中輟率高、出身高風險家庭機率高、少年及成人前科多。 

    若以簡圖來顯示，圖 1 可以顯示三種人之人格特質（對照組、陌生人隨機殺人組、其他

類型殺人組）的同異。亦即有以下兩點發現：（一）陌生人隨機殺人者比對照組有更低的同

理心，但與對照組的反社會人格、孤獨感是一樣的。（二）同樣殺人者中，不論哪一種類

型，他們的人格特性中有六項相似（自尊、對暴力態度、憤世嫉俗、憤怒、憂鬱、社交焦慮

感），三項顯著相異（陌生人隨機殺人者更高反社會人格、更強烈孤獨感、更低的同理

心）。 

 

    再就身心健康與社會風險因子來看，我們的研究對陌生人隨機殺人組與其他組別的各種

因子分析結果顯示，（一）該組在高風險家庭因子、親密關係、國中中輟率上，與對照組有

對照組 

非隨機之殺人組 

自尊、

暴力、

陌生人隨機

殺人組 

憤怒、憂鬱、社交

焦慮 孤獨 

孤獨、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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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但在憂鬱快篩表、藥酒癮、少年與成人前科無顯著差異。（二）在社會疏離感、

精神病史上、就業情況等與對照組、其他殺人犯之差異均不顯著。（三）反而是各種殺人犯

擁有許多共通的社會因子，如親密關係較為淡薄、藥酒成癮性高、中輟率高、出身高風險家

庭機率高、少年及成人前科較多等（參閱圖 2）。 

 

 

與談人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楊添圍院長 

自身為台北市社會安全網建置裡主要負責人之一，在討論此議題時有些矛盾的感覺，精

神醫療理論上應該要伸張病人的病權，但現今為高度監控的環境。補充周老師所講的，現今

衛福部有精神照護系統，所謂強制住院、嚴重精神病患，甚至醫療單位覺得比較不好處理的

可以通報，來進入系統裡。在衛政的社會安全網剛剛有提到精神照護系統，其中包含躁鬱

症、思覺失調症，兩者相較有法源，也比較沒有個資的侵害，而因自殺防治法立法通過，所

以現在自殺防治通報也是有法源依據的。加害人，無論是性侵害或家暴在原來的通報系統也

可以，目前這三個系統，稱其為「關懷 e 起來」，為通報系統，用來標記高風險群。今年這

個系統在全國捕捉率比較完整，然而仍有一些介面的問題，透過標記的方式，往後讓心理衛

生社工去追蹤。原來醫療體系，有些縣市如自殺稱為自殺關懷訪視、社區有社區關懷訪視，

心衛社工要做的就是這三個系統的 plus，然而操作上各縣市現在有些區不同，分各地區的社

安網絡，比方說警政會將其分類為治安疑慮人口，里長會通報比較難以處理的，無論如何，

在結構建構上越來越清楚。 

在醫療上面這是一個搜捕的一個結構，一旦被標記之後，其家屬常常是被很多系統了解

到有這樣的狀況，在解決問題的設計並不健全，被標記者是否得到支持，比方說訪視時關心

其是否有去松德看病。這結構將會是未來必須去面對的問題，怎麼從搜捕或安全為主，未來

是讓這些人得到比較大的緩解與支持，將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很慶幸老師後來統計的（隨機殺人）類型不是那麼明確，因為在一些研究，類型往往會

失去很多重要的線索，比如有些人的轉變，原先是正直良善的公民，生活卻不知道發生什

麼，而後來產生隨機殺人行為。此種動態的因子難以捕捉，FBI 為什麼會用風險分級而不再

支持使用類型？可能也是面對這種窘境。沒有類型當然是好事，但是也代表政府不太容易去

辨認，因為辨認動態因子是很複雜的工程。另外。酒藥癮和犯罪紀錄，在全國醫療網的檢討

會裡曾被提出討論。法務部表示不太可能提供前科紀錄，因為前科紀錄是司法院給我們的，

無法單獨由法務部授權。個人認為酒藥癮未來將因治療而建立系統，相信社會治安網也會納

入這個治療系統，來整合酒藥癮個案，然而如果沒有其他部會協助，衛福部是無法獨立完

成。 

精神疾病，在本次討論議題裡成為被關注的對象。相信，在隨機殺人研究中，是有不少個案

確實如此，包括國內個案，真的是有精神疾病的證據。但是，精神疾病可以粗略分兩類，一

類是比較嚴重的精神疾病，另一類可能是一般人都會得到的病症，例如適應障礙、憂鬱症，

當在統計時，如果，適應障礙、憂鬱症這種不一定會跟暴力犯罪相關疾病歸納進去，卻很容

易在結論上把精神疾病的診斷的人擴大，的確，連在國外的研究裡也較不容易區分，畢竟這

些人不可能經過精確的診斷，不可能這些犯罪者，或者在獲取這些資料的時候獲得精確診

斷。我最後指出，個人從以前當精神科住院醫師到現在當上機關負責人，台灣社區對於精神

疾病的寬容度實際上是急遽的下降，強烈地感受到家屬和社區對於這些人的擔憂和辛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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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常在討論和溝通裡最常見就是為什麼沒有讓病人回到社區？醫院可不可以把這些人留久

點？在社會安全網裡，捕捉的功能當然做得到，但是這些人真的可以安然無恙地在社區裡生

活，恐怕是社會安全網未來要去補充，相當不好操作的一個部分。精神疾病已經進入一個全

控的社會，在哪裡都會被搜尋到，這現象對於一個病人要接受治療，是更大的污名化，病人

或家屬還是會很排斥這個系統，以至於所謂關懷，對精神病患來說都是杜絕（於社區）和監

禁（於醫院或機構）為主，這將是很難克服的議題。 

 

 

臺灣大學 李茂生教授： 

自己本身也是研究計畫的研究者之一，對於自己以前做過的研究予以批評，雖然很奇

怪，但還是要說一下。在研究時，大家的意見是認為若在捕捉時有很多層，每一層做好的話

漏接率就會變得很低，幾乎都會被抓到。然而我採取不同觀點，什麼叫做沒有漏接？各個網

有標記一次的話叫做沒有漏接，當網絡全都做完，台灣大概每個人有 7、8 成曾經被標記過

一次，這樣漏接率當然低，然而標記以後有做什麼行動？譬如說強制治療三個月，標記以後

到底能提供多少的援助，才是真正重點所在，我國在此方面就出問題，剛剛周老師也有說三

年給你約聘雇，像苗栗、離島等中央給九成薪，因為苗栗和離島是最窮的，台北和新北只給

一成的錢，縱然給一成的錢，台北和新北都不要求人，三年以後到底要怎麼辦？如果我要付

九成的錢，到時只能解聘，不解聘就採取最簡單的一招，全是兼任，全國到處都是兼任，兼

任下去就夠嗎？事實並非如此的，少事法改革後，現在少輔會效率最高、聲望最好的是南部

某縣市，因為少輔會就只有一個幹事，他效率最高，是個案管理師，進來就是書面資料弄一

弄，就發送出去，效率當然百分之百。反而在台北效率就很差，因為他們想做事情，新北一

樣想做事情，反而做不好。行政先行有沒有什麼作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安全網只負責

標記，但是沒有提供真正的支援。那我們何必去建置這樣的安全網？但反過來說，如果我們

不標記的話，縱然要給予支援也不知道該給誰。 

我們要標記誰？利用安全網要標記無差別殺人事件的這些人，好像很困難。日本最大的

兩個案子，一個秋葉原，另一個是神戶，兩者皆很正常，家庭很正常。像秋葉原事件，殺人

犯的媽媽因為結婚所以放棄學業而沒有到比較高階的學校就學，希望他兒子去升學，她兒子

從高一開始被逼當學生的幹部，當幹部時同學都不聽從他的指令，競賽都敗掉，後來就很自

責，到考大學時沒考上，工作換來換去，人際關係也不好，但真的說起來他也不像個變態，

標記他之後要給他什麼支援，他根本不需要任何資源，他需要是朋友。我們做這個研究，把

無差別殺人事件中有情財仇等原因的包含進來，但仍強調不選地點、不選時間的特色，並且

主張標示了以後要有資源進來。但是安全網並不是為了要防止這一類人犯罪，不可能防止得

了，因為我們很難去標記他。我們可以把國家的資源及社會的資源集結起來成為安全網，不

是為了防止無差別殺人事件，而是為了其他的地方可以發揮它的作用，特別是青少年犯罪這

一方面。 

 

 

開南大學 鄭善印教授： 

一、本會理事長林德華先生在三年前曾經於公、私場合提起：「往後一、二十年，臺灣治安

的最大問題有三個，一是毒品，二是詐欺，三是隨機殺人」，今日果然應驗其先前的睿

智判斷了。當然，林理事長對於這三大問題，均有自己的觀點及解決方法，若有機會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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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夠聆聽。 

二、周愫嫻教授座談會的發言稿，以以往少見的實證方法，試圖尋找隨機殺人之犯罪特性與

防制對策，令人耳目一新，非常敬佩。我身為一個警政學者，也很想從她的研究中找出

一個具體的操作標準，以便用在警察身上。例如，如何讓警察運用現有的勤務方式，根

據該標準而有效地監控可能的隨機殺人犯。 

三、我在日本下述網站上看到「法務總合研究所」有關「無差別殺傷事犯に關する研究」一

文。其中第 1 頁註 1 載有，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曾經將自 1996.1~2003.3 止，向中央警

察廳通報的「街頭惡魔案件」分成單一犯罪、多數犯罪、連續犯罪三類，而各自分析其

特徵。 

        其中多數犯罪（指 24 小時內攻擊二以上被害人之犯罪）之犯人，其形像最為鮮

明，計有以下特徵：「攻擊性強，但僅為一時衝動，不像連續犯罪人般具有長時間持續

的衝動」、「無業，即使有工作，也只是土木性工作或半時工作」、「與父母同住，生活較

依靠父母」、「屬於平常雖安靜但一旦妄想即出現暴力的弱者型性格，無前科，即使有前

科也只是輕微犯罪或早年的犯罪經歷」。 

        單一犯罪之犯罪人的特徵為「較多罹患某種精神疾病」、「較多無業」、「獨居或較多

與父母同住」、「較多具有殺人等凶惡犯或傷害等暴力犯前科，平常就是麻煩製造者，多

為粗暴型性格者」、「犯罪動機為無所事事」、「有一些人性格屬於弱者型」、「有希望被關

的動機」。 

        連續犯罪犯人的特徵則為：「年齡比另兩類人低」、「曾有各種類工作，較少無業

者」、「只有一人在犯罪前曾看過精神科醫生」、「大多在犯罪後經鑑定具有某種精神疾

病」、「約有一半是粗暴性格者，10 人中有 6 人因性的目的而攻擊女性」。 

資料來源： 

http://www.dl.ndl.go.jp/view/download/digidepo_10225886_po_000112394.pdf?contentNo=1

&alternativeNo=無差別殺傷事犯に関する研究 -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四、上述文獻的摘要部分，又有該研究所研究部長關 隆男的「要旨介紹」。茲將其重點翻譯

於後。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防止無差別殺傷案件（指基於不明動機殺害無敵對關係之被害

人案件）」，並「妥當處遇該犯罪人」。調查對象為自 2000.3~2010.3 止，因無差別殺傷案

件定讞，而入獄之 52 位犯人。調查材料有判決書及刑事記錄、監獄之處遇記錄、假釋

後之保護管束記錄。但並未訪談 52 位犯罪人。 

        經由調查後，得出這 52 位無差別殺傷案件之犯人的特徵為：「大多是男性，年齡大

多比一般殺人犯要低」、「犯罪時交友狀況、異性關係、家族關係大多惡劣」、「很少人有

固定職業，多為低收入，有相當多人居所不定」、「整體而言，大多過著孤立且窮苦的生

活」。 

        在精神狀況方面，「多為某種精神疾病人，尤其曾接受過性格疾病診斷，但犯罪時

很少有人接受治療」、「有半數前科犯，其罪名多為傷害等粗暴犯」、「犯罪前幾乎都有某

種奇怪行為，大多是企圖自殺，尤其是無前科者反而自承有自殺企圖」、「也有一些人在

犯罪前曾向醫生敘述其內心的衝動」。 

        這些犯人「全部是單獨犯，並無共犯」、「犯罪時大多會選擇女性、小孩、高齡者加

害，也有一些是將被害人當成仇家的代替人」、「有前科者大多在出獄後未滿一年時犯無

差別殺傷案件」。 

http://www.dl.ndl.go.jp/view/download/digidepo_10225886_po_000112394.pdf?contentNo=1&alternativeNo=
http://www.dl.ndl.go.jp/view/download/digidepo_10225886_po_000112394.pdf?contentNo=1&alternativeNo=
https://search.yahoo.co.jp/wrs/FOR=cRjJI6JV3iiJodNkDnHTzpWOg96oAVgNjxkPh75kaM2cf4N5uzvPe89HC6HM6G9XlqeDwKmOCLHHpxGiCQ0WDvQR29ysUrU06A7R6RDAvBHct2PG9vLsuv9vIwCmnD19Wya4zpZhOQeCZP6Pbwsvkfk9fwnqM8SKWcyXiSQO7xLJYR4vmqIhjgHb1CRpIvl2X2nKIQQ_fsurjBffnCv.oObQF4QqbRiC9oFK1PKFag--/_ylt=A2RA0m3Q_5VdQxgA89WDTwx.;_ylu=X3oDMTBtdTY1Z3BjBHBvcwMyBHNlYwNzcgRzbGsDdGl0bGU-/SIG=1251attci/EXP=1570212240/**http%3A/www.dl.ndl.go.jp/info%3Andljp/pid/10225886


8 
 

五、由周教授之研究及前述兩個日本機關的研究，大約可以得出隨機殺人者的形象（前科、

精神問題、孤立窮苦、低收入、人際關係差、父母對其放縱、男性、無業），此與警察

人員的刻板印象接近。原本警察機關的勤務中有一個是「家戶訪查」，由警勤區員警一

人負責。目前，因司法院 760 號解釋，而於幾年內將有 5,000「巡官」出現，我認為若

將這些人分配到警勤區，可能可以發揮若干作用。 

六、各國在經濟發展到一個程度後，沒有不出現這類隨機殺人的案例，只是東亞國家因嚴格

控制槍械及化學藥品等，因而隨機殺人者尚無法製造出大量殺人的案例，然而，這類人

員藏於社區中，永遠像個不定時炸彈，警政學者不能不持續尋找及監控。 

        2017 年臺灣出現小燈泡案件，經由媒體大肆報導後，造成總統極大壓力，但

2019.6.15 開始，實施新「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後，這類案件明顯地嘎然而止，亦即

用一塊「偵查不公開」的黑布蓋起來，就完全不會再出現「社會恐慌問題」了，證諸實

際，的確如此。由此看來，法學者確與犯罪學者、警政學者不同。 

 

 

中央警察大學 黃翠紋教授： 

一、日本近 20 年隨機殺人案件分析 

在日本，雖然以 2008 年的秋葉原事件最著名，但事實上，幾乎每年都會發生此種駭人

聽聞的案件。日本法務省針對 1994 年至 2013 年所發生的 52 件街頭隨機 殺人（含未遂）案

件進行系統性分析，對兇手的年齡、 動機及生活型態等因素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犯罪嫌

疑人的年齡以 20 歲到 39 歲所佔比率最高，約佔六成左右； 犯罪嫌疑人都是長期處於沒有朋

友而相當孤立的狀態； 高達七成以上的人屬於無業狀態； 有暴力前科的計有 16 個人，約佔

三成。整體而言，犯案者多數沒有活躍的人際關係，在孤立狀態中過著窮困生活，將自己關

在家裡，疏離人群。此外， 對人、對物的暴力行為、濫用酒精及藥物等情形也時有所見。

另曾被霸凌、被孤立、有經濟上的困難或工作上的煩 惱、曾被虐待等亦是相關因素。 

 

項目 說明 

精神症狀 案發前領有精神障礙證明者僅 4 人，餘均未領有證明。 

加害者年齡 介於 15 歲至 50 歲之間，屬青、中年(20-40 歲)者計 16 人。 

前科 犯案前有前科計 7 人，毒品 3 人、強盜搶奪 2 人、竊盜 4 人 

職業 以無業者 12 人最多，技工 3 人次之，學生 2 人再次之。 

教育程度 以高中(職)以下程度 14 人最多，大學(專)程度 2 人。 

犯罪地點 發生處所為民宅者 1 件。公共空間者計 16 件，其中於商家 1 件、

學校 2 件外，餘為馬路、捷運、廟宇及公園等公共場所。 

被害對象年齡

及性別 

成年人居多，未成年人僅有 4 件；無明顯被害性別差異(其中針對

男性犯案者計 7 案、針對女性犯案者計 5 案、男女均有者計 5 案)。 

工具 以刀械為主，計 16 件，鐵鉅 1 件。 

 

二、隨機殺人動機 

1. 對自身境遇不滿而遷怒社會 

2. 對特定人士不滿但無法報復而找代罪羔羊 

3. 藉由死刑來自殺 

4. 藉由被關來逃避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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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殺人快感成癮 

6. 精神混亂或怪異想法 

資料來源：神科醫師沈政男臉書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648718 

 

三、社會安全網的緣起 

1. 能夠過一個安全的生活，是個體最基本的需求。 

2. 工業社會的技術經濟發展邏輯與現代化的後果不僅帶來諸多人為的災害、危難與社會不

平等，更同時衍生了大量難以預測但卻影響深遠的未知風險。 

3. 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在 1996 年出版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一書，首次使用到「風險

社會」一詞。他指出，現代社會已經從工業社會過渡到風險社會，而如何減少與降低風

險社會存在的生態、人為風險，決定了管理機構的權威和聲望，以及能否在民眾心中贏

得信任與支持的關鍵因素。 

4. 現代社會儼然已成風險社會，而焦慮與不安則嚴重威脅著每個國家社會 與個人。人類的

日常生活不僅處處與風險密不可分、風險徹底滲透到人 類生活、社會體系、政經結構

中。而建構一套快速回應風險社會的社會 安全網之訴求乃因應而生。 

5. 國際間有關「社會安全網」概念，源自 1997 年 7 月東亞金融危機 爆發，「大量失業潮」

成為各國首當其衝的重要公共政策課題。 APEC 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通過由韓國及泰國

共同提議成立「社 會安全網任務小組」，2002 年 7 月 25 日至 26 日於韓國漢城市舉行 

APEC 加強社會安全網第一次國際會議。透過建構社會安全網的 概念，建全社會保險制

度、社會救助制度及就業市場結構等方 向，避免衍生其他有關健康、教育、糧食與就業

等社會問題。 

近年來，我國政府亦在兒少、婦女、老人、身障者、 新移民等領域陸續建構相關的社

會安全網： 

時間 事件 

2004 年 11 月 函頒實施「推動高 風險家庭關懷輔導 處遇實施計畫」， 透過

主動和提前介 入此等家庭及個案， 有效評量其潛在的 問題與

需求，並提 供以兒童為中心， 家庭為對象之支持 性、補充性

等預防 性服務。 

 

2005 年 鑒於健全之社區為 臺灣社會安定的力 量，為宣示政府推 動社

區發展之決心， 提出「臺灣健康社 區六星計畫」，以 產業發

展、社福醫 療、社區治安、人 文教育、環境景觀、 環保生態

等六大面 向作為社區評量指標。 

 

2008 年 12 月 內政部規劃 推動全國性 之「社會安 全網絡」， 自社會救助、 

保健、就業、 教育及治安 等 5 大面向架 構層層防護 網絡。 

2009 年 1 月 自社會救助、保健、就 業、教育及治安等 5 大 面向 5 大面向

架構層層 防護網絡，另於召開 「研商社會安全網絡」 會議，

以落實福利、擴 大照顧；關愛生命、防 治自殺；創造機會、

照 顧失業；立即關懷、安 心就學；以及強化治安、 偵防犯罪

作為建置社會安全網絡五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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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台南湯姆熊殺童事件至 2016 年內湖小燈泡事 件，接二連三發生重大無差別殺

人事件，引發民心恐慌， 也再度促使社會安全網建構之重視。在此同時，兒少受虐致死、

殺子自殺死亡事件層出不窮，凸顯兒少保護工作效益有檢討之必要，表 5 為近年來兒少受虐

致死、殺子自殺死亡事件的統計結果： 

年份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統計結果 

兒虐致 死：

23 殺子自 殺

死亡：16 合

計： 39 位。 

兒虐致死：

13 殺子自殺

死亡： 9 ，

合 計 ：22 

位。 

兒虐致死：

18 殺子自 殺

死亡： 7 ，

合 計 ：25 

位。 

兒虐致死：

18 殺子自殺

死亡：7，合

計：25 位 

兒虐致死：

28 殺子自殺

死 亡 ：10，

合計：38 位 

 

近年來家暴及兒保通報案件漸增；貧窮、失業、心理健康與社會排除交互影響；家庭支

持功能弱化，脆弱兒童與家庭增多，故應檢討現有政府社會安全服務網絡體系，提升為民服

務的效能。蔡總統 2016 年 5 月 18 日就職前表示，應該積極地在最短時間內從治安、教育、

心理健康、社會工作等面向建構社會安全網，提升對兒少的保護。 

 

四、行政院規劃社會安全網計畫目標 

1. 個案不漏接，安全有保障。 

2. 整合服務體系，綿密安全防護網絡 

3. 家庭社區為基石，三級預防更落實。 

 

五、行政院規劃社會安全網計畫四大策略 

1. 整合兒少保護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2. 佈建家庭(社會)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3.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服務。 

4. 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中央警察大學 沈勝昂教授： 

很高興能參加本次的隨機殺人論壇之與談。過去曾有機會幫 XX 市政府做過社會安全網

的量表，主要去偵測哪些人在社區裡面是有暴力殺人之危險，那是個人第一次比較實質的參

與。前面大家都提到的隨機殺人案件，個人曾經有機會參與好幾位隨機殺人犯案的晤談，從

南部的曾 XX 到北部像鄭 XX，還有北 X 的龔 XX，以及最近有關小燈泡王 XX 犯案過程殺

人的風險評估。在這幾個案子裡有看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分為兩個層次去談，之前有看過

周所長，以及有兩位老師所發表隨機殺人案的相關報告，報告其實就是在撈一些特定的人

種，但我們沒有辦法預測有這些特質的人什麼時候還會殺人？或者何時還會有行動？其實周

所長在撈到之後採取什麼行動？撈到之後又將會有楊院長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又怕把他找出

來，干擾他們，顯然撈得範圍太廣。換句話說我們用大數據所做出來的那些變項，其實還是

太大，但問題是怎麼做得更小？其實很難，比方說周所長剛剛在報告的時候，比方說那是問

卷嗎？然而各位要知道方法學有個問題，即便是質化，以為問到這個人，當你把質化的訊息

很大量的濃縮之後，還是變成一個很大的變項，他還是一個大數據，由大樣本所留下來的變

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E%E6%96%87%E6%AC%BD%E9%9A%A8%E6%A9%9F%E6%AE%BA%E4%BA%BA%E4%BA%8B%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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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很多人在講大數據，其實有很大的迷失大數據只撈到一片人，或是把一些人分類

的很大，當到單一個人的時候，無可奈何，地點不是問題，關於隨機殺人的概念，有很多疑

問，可分為典型和非典型，仍不盡然可以做什麼。而學術想要把這些人「類型化」，那只是

在滿足於我們對於理性世界的滿足方式，事實上我們對個人理解差很遠，就如親密關係缺

乏，在坐這麼多人我們都沒有辦法去知道(評估)是否有親密關係缺乏，我是說真正的(心理)

缺乏，不是我給你紙筆測驗，然後請你幫我填完；有無結婚算不算親密關係的指標？其實這

都是一個問題。 

剛剛周老師針對台灣所提出的結果，或是挪威、日本及美國其實都一樣，落到這幾個大

區，多一個少一個，只是對於這個內容的定義要涵蓋到多小或多大，舉例來說很多人談到人

格障礙的問題，或者是 psychopath、psychosis，一種屬於人格上的問題，另一種屬於精神上

的問題，剛剛提到男生算不算是指標？絕對是，因為周老師裡的樣本都是男生，然而年紀傳

統犯罪學沒有放上去，由於鐘型曲線，即便是很大的一項研究，仍有意義，比如說大部分的

犯罪人 20 歲左右到高峰期，這裡就會談到很嚴肅的議題，我們對於分類本身背後我們要用

什麼概念變得很重要，所以要不要考慮性別和年紀？其實都不是問題，重點是我們到底能不

能分辨哪些人是有風險的？雖然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殺人？或是什麼時候去縱火？我們不太

清楚，但將大數據裡的樣本抽出來的時候，我們等於是從世界裡面抽離出來，而人是活在社

會裡面，不是活在我們的理論或變項裡面，我們通通都忽略這點，以下為殺人犯所說的話：

「我 3/xx 號決定就要動手殺人， 提早在案發前一天開始準備，覺得若完成殺人行動會被

警察抓，會像是遠行，所以我先把家裡打掃一遍，把機車鑰匙放在桌上，若是家裡擺著菜

刀，擔心警察會把菜刀當成證據，雖然家裡沒什麼菜刀，因此我必須另外購買菜刀，我到大

賣場購買辣椒罐以後，不夠錢買菜刀，所以我又跑回家去。隔天又到大賣場把先看好的 2X

公分 2XX 元的菜刀一把購買回來，放在機車上，開到住處，把機車停妥。」這個人有精神

病沒問題且吸毒過，也曾被送到 XX 醫院去過，他絕對可以撈出來，百分之百會被撈出來，

但是我們永遠都不知道他會什麼時候去殺人，我是說如果你不是他旁邊的人，沒有近距離接

觸他的時候，殺人的念頭出來之後距離他殺人，一直到達他真的要去殺人，他到殺人現場還

有一些說詞，殺人犯說：「我至某國小牆外，想要對國小的女童作為行兇對象，我蹲在牆旁

往巷子裡看，因為我行為怪異被人發現，所以我又退到巷口去，因為我到巷口，擔心我看到

發現我的那個人追過來，我趕緊把菜刀藏在旁邊的盆栽裡，等到確認沒有人跟我的時候再把

菜刀拿回來，然後我就走路到某國小對面，在社區的騎樓等待行兇對象，有人走過去認為自

己殺人的感覺還沒到。」這是其中一個案子，我再講另外一個案子，我跟殺人犯說為什麼你

爬牆進去到四樓的角落才行兇？他卻說：「我覺得很奇怪我碰到很多同學，可是我那時還沒

有殺人的感覺，等到我爬到四樓的時候就聽到有個聲音跟我說我就知道你不會殺人，那是他

的妄想出現。」而當有個人聽到妄想說我就知道你不會殺人，其實反過來想他其實想要殺

人，因為別人認為你不會殺人。其實表面上看他這樣，他是不是隨機你根本不知道，應該要

更清楚的用變項，譬如說把關係陌生或不陌生、有計畫或沒計畫來分類，但他永遠是一個連

續的量詞。我們社會安全網若只是要做出一個對策，最後會有一個問題是我們撈到一樣是一

群人種，這群人種為過去我們所反應的那些因子，我們如何跟他接觸？大量的社工或公共護

理師，當接觸完之後知道他什麼時候要去殺人？那個才是重要的，而什麼時候開始醞釀出要

殺人的念頭，時間的長短跟思考的方式有什麼不一樣？臨床心理學觀點對人類行為的發生是

針對個人在那個環境裡面的變化，他發生了什麼事？他在什麼時候會殺人？如果我們撈出來

的人真的都能撈到，而撈不到的人則要另外去想，到底什麼因素讓我們撈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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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警察局 廖訓誠副局長： 

一、先提幾個案例： 

101 年 12 月 1 日曾○○於臺南市誘騙 10 歲男童至廁所後，取出隨身之摺疊刀，割斷

男童頸動脈及氣管，男童當場因大量失血身亡。曾嫌在被捕後直言：「犯案前有上網查

過，現在臺灣殺 1、2 個人也不會判死刑，我就被關在牢裡一輩子就好。」又說：「如

果今天犯案後沒有被抓，我以後還要再去殺人，直到被捕為止。」 

103 年 5 月 21 日鄭○於臺北捷運板南線車廂內持刀隨機攻擊乘客，造成 4 死 24傷，

鄭嫌供稱：「因為父母對我的期望太高，覺得求學太累、活得很辛苦。從小學五年就開

始計畫這起殺人案，對於砍人殺人的犯罪一點也不後悔，還覺得很舒坦，因為已經圓夢

了，如果再來一次會殺更多人。」他向警方表示：「我從小學時就想自殺，但是沒有勇

氣，只好透過殺人被判死刑，才能結束我這痛苦的一生。」鄭○亦被判處死刑，並於

2016 年 5 月 10 日執行。 

104 年 5 月 29 日龔○○翻牆進入臺北市北投文化國小校園內，拿出預藏的水果刀，

朝落單的 8 歲女童頸部割下 2 刀，女童當場倒臥血泊中，送醫急救後仍宣告不治身亡。

龔嫌被捕後供稱：「最近 1、2 年一直聽到耳邊有個聲音批評他沒有工作、沒女友，到

廟裡拜拜沒有效，想自殺又沒有勇氣，或許住進監獄後，聲音就會不見了。」由此可

見，龔嫌和鄭嫌一樣，對生活現狀不滿，並想藉由殺人及關進監所來逃避現狀，甚至有

尋求被判死刑的動機。 

105 年 3 月 28 日王○○在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尾隨一名 4 歲女童(小燈泡)，持菜刀直

接砍斷被害人頸部，致女童當場身亡。 

這些案件雖經警察機關迅速逮捕犯嫌並移送法辦，但仍影響社會治安觀感，引起民

眾恐慌，針對國內發生無特定對象殺人事件之特性、影響因素及防處策略等，刑事局於

105 年透過刑事偵防協會協助委託臺北大學許春金教授研究團隊進行研究，研究結論除

對無特定對象殺人案件及犯罪人特性分析外，對警察(機關)面對無特定對象殺人事件之

定位與功能提出以下看法： 

(１)作為一個突發事件發生時的事件處理者。 

(２)作為平時機關間之協調者與工作夥伴。 

(３)作為聯合各相關機關進行公安事件演習的主導者。 

(４)作為犯罪預防宣導與防範演練的指導者。 

該研究也對警察機關防處無特定對象殺人事件狀況與應變措施提出許多建議。 

  

二、105 年 3 月臺北市內湖小燈泡案，翌日又連續發生新北投捷運站員警及新北市清潔隊隊

員遭隨機砍傷之案件，引發民眾對於是類案件發生原因及相關社會問題之關切。行政院

在治安會報責成衛福部成立跨部會工作小組，研議強化防範高風險族群隨機傷人事件之

策進作為：從加強校園巡邏、社會治安維護、高風險族群之識別、就醫協助與追蹤輔

導、精進家庭與學校合作、強化家庭教育功能及就業協助與媒體自律等層面，擬具短、

中長期策進作為（共 8 項策略，32 項具體作為）。 

然而，根本問題是：高風險精神病患如何落實追蹤與照護？ 

衛生福利部於 106-109 年社會安全網計畫中，規劃增補精神疾病追蹤訪視社工 286

人及督導 39 人，每年 2 億 5,000 萬元。透過挹注心理衛生社工人力，提高對於複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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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之社區關懷服務量能。成效有待觀察。 

 

三、周老師的研究發現，我國無差別殺人案件發生率甚低，且與其他殺人犯罪案件特徵有諸

多類似之處，風險特徵則多與一般殺人犯共通。考量政策的成本效益，建議可與其他殺

人犯罪預防對策一併考量，透過社會安全網，制定一套整體的殺人犯罪預防對策。 

問題：無差別殺人跟一般殺人是否適合在預防對策上一併考量？ 

關鍵：病人 v.s 犯人 

先說明「精神疾病」既然是病，具有「精神疾病」患者通常就被視為病人，然而，實務

上看到的，就是這些「病人」，尤其是人格異常精神病患，可能因為一個莫名的刺激，一句

話、一張廣告、或旁人的一個動作、甚至是他腦海中幻覺的一個聲音，轉眼間，變成是個隨

機殺人的犯罪者…。所以，到底該怎麼預防？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衛福部召開 4 場次的

「研商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會議，其中針對警政、消防及衛政社區病人護送就醫之條文產

生爭議，警政、消防及衛政無法達成共識。(衛福部規劃將「精神疾病」之認定改由警消人

員於處理現場進行評估決定是否送醫強制治療，可是第一線警消人員除未全然具備認定判斷

精神病症之專業能力外，如逕行判斷，可能還將衍生後續人權及訴訟相關問題，是以，警政

署於衛福部召開會議時均表示反對) 

關鍵問題：到底要由「誰」、「甚麼時間點」、「如何」辨識精神病症者？如何有效預

防避免「病人」變成「犯人」的隨機殺人事件發生？值得大家再研究。 

 

 

中央警察大學 許福生教授： 

  隨機殺人發生時曾寫了好幾篇相關的論壇，也上了好幾次電視，有關台灣近年之隨

機殺人的事件，整理如下表 1 所示。在日本研究裡，隨機殺人的動機有以下四項：(１)對自

己境遇不滿；(２)自殺或期待被判死；(３)希望入獄吃牢飯；(４)對殺人感興趣。我們來看黃

○康比較像是對於其境遇不滿、曾○欽計畫以殺人來達到坐牢吃免費牢飯、鄭○殺到最後感

覺很舒服，連父母在車上都想殺，對於殺人感興趣，藉由奪命來紓壓、郭○君對人事的不

滿，因被阿姨欺負，找人代罪羔羊，而王○玉就是典型精神錯亂，表示想要找一個四川的女

孩子傳宗接代。一般來說，會認為這些人就是反社會人格，然而精神醫學研究指出較屬於自

戀型人格，維基百科解釋自戀型人格是一種永久性的人格疾患，患者往往過度誇大及強化自

我的重要，過度渴求別人的讚賞，缺乏同理他人行為的能力。患者會花很多時間，思考如何

獲得權力、成功或提升外在形象。最大的特徵患者經常無意識地利用身邊的人。這樣的行為

通常始於青春期，陸續在各式各樣的情況中展現。這些動機再對照其行為特徵。對照日本描

述隨機殺人犯有下列四項：(１)多為男性、年齡層較低且無前科；(２)多為無業、家庭不

和、居無定所、社交不良及社會孤立症；(３)難以與他人培養情感、大多為單獨犯及無共

犯；(４)敏感、自卑、易煩惱與想法偏頗，對照剛剛周老師所述高風險指標分為四項：缺乏

同理、無親密、中輟率高，以及來自高風險家庭，從小家人不疼，加入幫派，為什麼這些行

為特徵很重要？對我們警察來講，可以了解到哪些是高風險的，若為高風險，就多多關心，

提醒保全高風險家庭多關心，跟主委或住戶講一下。以上四項指標，如何再具體轉換提供實

務上作運用參考便很重要。 

然而若站在警察立場，一旦發生隨機殺人案，就是要去站崗，警察就會罵。若站在局長及

署長的角度，須提高見警率，來安撫民心，讓媒體不要過度的報導。最重要是如何加強高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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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群的辨識度，藉由警察的網絡通報，一旦通報出去，社政及衛政要結合。但衛福部的社

安網還是有漏網，另外在警政方面為治安顧慮人口、少輔會及被害保護，跟社安網的連結還

是要再強化。最近一直在強調被害保護也是滿重要，現將被害保護官放在刑事單位，最近在

做這個研究，應該要回到家防官的概念，成為真正的犯罪被害保護官，刑事局只是通知案情

而已。被害保護官必須去做網絡的連接，而不可能請分局偵查隊去做偵辦刑案，只是做一個

聯絡官。 這個概念，剛好警政署最近也在思考這個，謝謝。 

 

表 1 台灣近年之隨機殺人的事件 

兇手姓名 
黃○康 

36 歲 

曾○欽 

29 歲 

鄭○ 

21 歲 

龔○安 

29 歲 

郭○君 

27 歲 

王○玉 

33 歲 

殺人事件 

隨機尋出

租房東殺

人事件 

台南割喉

案 

台北捷運

殺人案 

北投割喉

案 

北捷中山

站持刀砍

人案 

內湖殺童

案 

時間 2009/03/09 2012/12/01 2014/05/21 2015/05/29 2015/07/20 2016/03/28 

地點及行兇

方式 

以租屋名

義，隨機約

房東看屋，

於租屋處殺

死房東後，

再到房東家

中砍傷死者

妻兒 

持瑞士刀在

台南湯姆熊

世界割喉 10

歲男童 

持雙刀在台

北捷運板南

線車廂來回

砍殺 

持水果刀於

北投文化國

小對 8 歲女

童割喉 

持水果刀於

北捷中山站

搭乘電扶梯

隨機砍人 

於內湖人行

道上持菜刀

對女童頸部

猛砍，導致

其當場頭身

分離倒地死

亡 

被害人數 1 死 2 傷 1 死 4 死 24 傷 1 死 4 傷 1 死 

犯罪成因 

投資失利又

遭倒債後，

看了一本日

本漫畫後，

認「殺人可

轉運」 

獨來獨往不

與人討論，

行事衝動不

計後果，犯

案前已失業

兩個月，犯

案時可能有

憂鬱焦慮合

併煩躁易怒

的 情 緒 狀

態，當時計

畫以殺人來

達到坐牢吃

免費牢飯，

過程缺乏縝

密思考 

我從小就立

下個志願，

要轟轟烈烈

殺一群人，

為了完成這

個理想；我

從小到大都

沒交過女朋

友，因為我

自認是個沒

有 未 來 的

人，可謂是

文憑要求之

社會壓力、

人生態度與

社會規範不

一致等長期

壓力所致。 

自稱受幻聽

責備「很沒

用」，因壓力

大 ， 決 定

「 奪 命 紓

壓」 

展期吸安又

失業，孤立

無助，發洩

不滿情緒 

屬無業，啃

老族，疑精

神狀況不穩

定曾就醫，

也有多次毒

品前科 

落網後談話 

心情鬱悶，

所 以 想 殺

人。 

在台灣殺一

兩個人也不

會被判死刑

小朋友比較

好殺 

爸媽在車上

照殺不誤殺

到沒感覺殺

人後很舒坦 

殺人像殺雞

割兩刀如交

保會當街友

再犯案 

移送至偵查

隊時竟露出

詭異微笑 

被逮後宣稱

「我要傳宗

接代，想找

一個四川女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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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情況 
依殺人罪判

死刑定讞 

判處無期徒

刑定讞 

依殺人罪判

死刑定讞且

已執行 

檢察官已起

訴求處死刑 

判處有期徒

刑 12 年定讞 

裁定收容審

理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與談總結  

中央警察大學 章光明教授：  

這兩個小時學習非常多，也讓我對於這個有議題有更深刻的看法，經過本次討論之後，

我試著去歸納出五點，分別列點說明之： 

一、如何把這些人標記出來？沈老師有說這個方法不只是使用大數據，其實還要用很多方法

去做類型化，類型化之外，還要個別化，就是用不同方法將不同層次的人標記出來。 

二、標記出來後，如何處理？這一部分是最困難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被不同程度的標

記，就要做不同的處理，根據三級預防做更細緻的操作。楊院長所講的標籤化的作用也

要留意，如何撈到最中心的人，再經社工作更精細的投入，這部分工程最大。 

三、周老師的報告令我學習到，現今有七大系統，加上我們現在的系統，有些東西會重複，

藉由這個事件會有很多的資源進來，從學者、社會需求及心理的角度來看，不應該是這

個樣子。如果是的話，在社會安全網的七大系統如何做整合、落實，反而是社會安全網

另外要去思考的。 

四、鄭老師所提出，陌生的隨機殺人案件發生數是非常低的，但其社會衝擊量極大，如何減

緩其社會衝擊? 從法學的角度來看，偵查不公開的概念或可運用。 

五、社會安全體系期透過保險及急難救助等方式建構社會安全網，這是一個很大、很遠的概

念，從教育到衛福，從衛福到警政，警政確定之後是院檢，後端就是司法體系。從教育

演進到衛福，已經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階段，從衛福到警察，又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

階段，就是剛才廖副局長所談到，從病人到犯人，他的行動沒出現的時候，前面全都是

機率問題，發生機率越高要採取更積極的措施，變成犯人的時候，就是質變了，警察和

院檢就要介入，從社會安全的角度，法律已經到很後端，從教育到衛福，從警察到院

檢，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我應用副理事長馬正華之前提到一個建議: 以少年法庭為中

心介入整合少年資源與體系。我們以前曾探討少事法，也就是說犯人終究要復歸到社

會，上次馬正華老師所提出來的思考，或許可以和今天討論做連結。 

以上試著提供五點來回饋今天的意見，謝謝！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20817/137831/applesearch/%E7%9C%8B%E7%A7%9F%E5%B1%8B%E5%BB%A3%E5%91%8A%E9%9A%A8%E6%A9%9F%E5%8F%96%E5%91%BD%E3%80%80%E6%AE%BA%E4%BA%BA%E8%BD%89%E9%81%8B%E9%AD%94%E5%88%A4%E6%AD%BB%E5%88%91%E5%AE%9A%E8%AE%9E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20817/137831/applesearch/%E7%9C%8B%E7%A7%9F%E5%B1%8B%E5%BB%A3%E5%91%8A%E9%9A%A8%E6%A9%9F%E5%8F%96%E5%91%BD%E3%80%80%E6%AE%BA%E4%BA%BA%E8%BD%89%E9%81%8B%E9%AD%94%E5%88%A4%E6%AD%BB%E5%88%91%E5%AE%9A%E8%AE%9E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20817/137831/applesearch/%E7%9C%8B%E7%A7%9F%E5%B1%8B%E5%BB%A3%E5%91%8A%E9%9A%A8%E6%A9%9F%E5%8F%96%E5%91%BD%E3%80%80%E6%AE%BA%E4%BA%BA%E8%BD%89%E9%81%8B%E9%AD%94%E5%88%A4%E6%AD%BB%E5%88%91%E5%AE%9A%E8%AE%9E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20817/137831/applesearch/%E7%9C%8B%E7%A7%9F%E5%B1%8B%E5%BB%A3%E5%91%8A%E9%9A%A8%E6%A9%9F%E5%8F%96%E5%91%BD%E3%80%80%E6%AE%BA%E4%BA%BA%E8%BD%89%E9%81%8B%E9%AD%94%E5%88%A4%E6%AD%BB%E5%88%91%E5%AE%9A%E8%AE%9E

